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

壹、 前言

為改善我國農地零碎分散、農業人力老化及流失等問題﹐創造農地規模化經
營利用之效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自96年起﹐以農地為基礎﹐在
各鄉鎮區推動農業經營專區計畫﹐建構專區成為人、地、水、產業資源之整合平
臺﹐以營造安全農業生產基地﹐引導優良農地永續經營。另﹐為銜接國土計畫農
業發展地區之部門計畫及農產業發展空間規劃結果﹐將透過農地利用綜合規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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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業﹐引用專區的概念﹐盤點具潛力之
農產業發展區位﹐期以引導農、林、
漁、畜、農村再生及農業基礎設施等
施政資源﹐有系統性地規劃、投入及
建設﹐強化農業經營誘因﹐進而穩定
農民收入﹐維護農地資源。

貳、推動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引導建

置農產業專區

為利國土計畫符合農業永續發展
之精神﹐兼顧充實農村生活機能﹐農委
會建立農地利用綜合規劃操作機制﹐在
縣市國土計畫指導下﹐透過縣市農業空
間發展策略規劃及鄉鎮農產業空間細部
規劃﹐依據主力作物之發展需求﹐找出
潛力區域作為農產業專區、規劃基礎建
設及產製儲銷設施之設置區位﹐並擬定
推動配套策略及對接國土計畫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作業﹐進行農政或其他單位之
協調﹐以供農業建設及輔導資源之投入
依據。其中﹐農業經營專區即為一種發

展地區農產業、整合投入施政資源之專
區態樣。

農業經營專區係選定100公頃以
上、周界明確且毗鄰集中之耕地範
圍﹐由農民團體、鄉（鎮、市、區）
公所為經營主體﹐以人的努力、地的
利用、物的優質及價的提升等策略﹐
透過農地利用、友善環境、組織整
合、培育訓練及管理機制等工作面
向﹐營造友善環境﹐發展核心產業﹐
提高農民收益﹐促使農民自發性地保
留農地、維護農地﹐進而永續利用農
地。截至110年﹐全國已推動44個農
業經營專區﹐分布於12個縣市﹐總實
施範圍約1萬公頃。

為建構安全優質生產環境﹐農
業經營專區全面實施土壤檢測、合理
化施肥及病蟲害共同防治﹐施行友善
環境耕作模式﹐加強輔導農產品通過
產銷履歷及有機驗證。以霧峰專區為
例﹐其透過廢園清理活化農地資源﹐
水林專區改善生產環境及供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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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量並增加農民收益；新港與美
濃專區落實安全生產及契作管理機
制﹐穩定供貨品質﹐開拓多元通路等
措施﹐以發揮專區農地規模化、集中
化利用之加值效果。

此外﹐為強化安全生產與友善
環境﹐農業經營專區導入作物整合管
理（ICM）概念﹐同步思考「農場用
地」、「輪作制度」、「土壤管理與作
物肥培」、「作物保護」、「廢棄物及
污染管理」、「能源管理」、「野生動
物與景觀管理」及「組織、監督與稽
核」等ICM八大組成要素﹐因此﹐農
業經營專區除強調核心產業發展﹐創
造經濟誘因的事業競爭力外﹐也考量
環境責任性、社會接受性與生態敏感

性﹐以建構優質安全營農環境﹐提升
農產業價值與競爭力。

參、因應國土計畫整合專區資源，營

造樂業安居美好農村

在農業施政資源整合投入國土計
畫農業發展地區之政策方向下﹐由於
專區具有範圍明確且生產環境完整之
特性﹐未來將作為農業資源整合及推
動跨域合作標的之一﹐例如：在輔導
資源方面﹐專區整合區內農民
及輔導成立產銷組織﹐培育
在地青年農民﹐共同推動專
區事務﹐並結合外部專
家成立推動小組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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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服務小組﹐解決專區籌劃與運作問
題﹐另﹐由縣市政府成立跨單位的諮
詢小組﹐協調專區滯洪池建設、農產
加工場用地及環境保護等行政面向問
題；在基礎設施方面﹐專區經營規模
化的特性﹐有利輪作制度建立及農水
路整體更新等環境整備工作；在產業
方面﹐可逐步引導作物栽培區域的集
中化﹐結合植物醫療師制度﹐有效推
動農藥減半、病蟲害共同防治﹐落實
產銷履歷、有機等安全驗證制度。此
外﹐由於專區範圍明確﹐且農民已有
整合及培訓﹐有利試行前瞻政策及創
新計畫﹐並藉由示範推動後﹐再擴展
至全國。

另一方面﹐為營造更美好之農
村景象﹐考量農村發展強調地域性或
空間性﹐且從事農業經營的農民﹐除
優質生產環境的需求外﹐亦須有完善
生活環境的需要﹐因此﹐結合農地利
用綜合規劃作業﹐以專區建置區位為
主﹐將可進一步思考與農村生活空間
的結合﹐亦即專區實施範圍明確且固
定﹐聚焦在農地與農業的結合﹐如執
行達一定成效後﹐可選擇其鄰近的聚

落﹐進行農村發展規劃及公共建設投
入﹐吸引年輕人返鄉定住﹐並依需求
就近輔導至各類型專區營農﹐以強化
農業生產與農村生活之空間鏈結﹐進
而提升農民收益﹐兼顧活化農村生命
力﹐達到安居樂業的願景。

肆、結語

農業經營專區計畫推動迄今已
逾10年﹐配合各縣市國土計畫公告
實施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農委
會持續透過農地利用綜合規劃作業﹐
分析農產業發展之適宜區位﹐建置農
業經營專區、有機專區、農糧作物集
團產區、養殖漁業生產區及畜牧專區
等各類型專區﹐加強推動規模化、安
全化、效率化之產業群聚發展模式﹐
同時納入鄉鎮公所、農企業為專區執
行單位﹐結合各項基礎環境建設﹐集
中投入施政資源﹐逐步拓展專區數量
與分布面積﹐期能建構兼顧農業發展
與農村生活機能之完整版圖﹐以發揮
農地加值利用綜效﹐達到農業永續經
營﹐農村安居樂業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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